
广西师范大学第二十三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办法

各学院（部）研究生会：

为深入推进学生会组织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切实保障广

大同学依法依章程参与学校治理与监督，依据《学联学生会

组织改革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建设

的指导意见》《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和《广西师范

大学研究生会章程（修正案）》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召开广西师范大学第二十三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

“研代会”）。现就筹备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0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

（二）地点：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音乐学院三楼综合

厅

二、与会人员

（一）校领导（待定）

（二）校团委、研工部老师

（三）广西师范大学第二十三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三、主要任务

（一）听取和审议广西师范大学第四十一届研究生委员

会工作报告；

（二）选举产生广西师范大学第四十二届研究生委员会；



（三）征求广大同学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合理有

序表达和维护同学正当权益, 反馈提案处理落实的整体情

况, 参与学校治理。

四、选举产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一）选举单位划分

大会的选举单位以学院（部）来划分，共 20 个单位，

分别是：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教育学部、外国语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数学与

统计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与药学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软件

学院、体育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健康管

理学院、设计学院。

（二）代表的基本条件

1.我校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

2.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

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斗争精神

和斗争本领，团结同学，乐于为同学服务；

4.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代表广大同学的切身利益和迫

切愿望，并如实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关注学校发展和同学

权益，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5.严格遵守各项校纪校规，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

专业成绩良好，综合表现优秀。

（三）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享有下列权利：参加研代会，审议

各项提案、报告和其他议题；联名提出提案；参加研代会的

各项选举、表决；获得履行研代会代表职责所需的信息和各

项保障；《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章程（修正案）》规定的其

他权利。

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遵纪守法；按

时参加研代会，认真审议各项提案、报告和其他议题；积极

参加统一组织的考察、专题调研等履职活动；加强履职学习

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履行研代会代表职责的能力；与选举

单位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基层同学的意见和要求并向

研究生会反映；《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章程（修正案）》规

定的其他义务。

（四）代表的名额设置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每个学院（部）代表人数不低于所

在学院（部）研究生人数的 4%，名额分配要覆盖各个年级、

专业，研究生代表须包含学院（部）研究生会主席、学生党

员、学生骨干以及同学代表。代表名单经公示后，不得更换。

各学院（部）研究生代表的推选须广泛征集民意，坚持

先进性的同时，应具有广泛性，应向学院（部）全体同学公

示，并向研代会筹备委员会提交相关公示文件方为有效。各

学院（部）代表名额详见《广西师范大学第二十三次研究生

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五）代表的产生办法

1.酝酿提名。代表候选人由各选举单位按分配名额进行

民主酝酿并充分讨论后，确定代表候选人名单。

2.组织投票。各班级应召开班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

分配名额选举产生正式代表。要求参会人数必须超过班级总

人数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获得票数最高且超过参加投票

人数的一半以上的候选人，始得当选学生代表。选举应尊重

和保障学生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学院

（部）研究生会应安排工作人员对班级选举过程进行监督，

保证选举程序的规范性，并对各班级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汇

总登记，并予以公示，以学院（部）为单位报送至筹委会。

3.资格审查。筹委会将对各学院（部）上报的代表名单



进行资格审查，主要考察他们是否符合代表资格，以及其思

想政治素质、工作实绩和群众基础等方面。若代表不具备资

格的，将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并对重新产生的代表进行复

查。

（六）、酝酿产生（总）监票人及（总）计票人

1.监票人及计票人的设置

本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投票设总监票人 1 名，总计票员 1

名。总监票人、总计票人由团长会议投票选出，并由大会

表决通过。

2.监票、计票工作要求

（1）第四十二届研究生委员会主席团候选人计票工作：

监票员、计票员领取、发放选票，并监督投票。投票结束后

回收并密封选票。

（2）在第四十二届研究生委员会主席团候选人大会现

场投票环节，每学院（部）研究生会（仅雁山校区）须配备

1 名监票人、2 名计票人。选票回收后统一集中进行统计，

投票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布。


